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 

关于对银河安心收益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产品份额安排强制退出的公告 
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作为管

理人管理的“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（以下简称本集

合计划）于 2013年 5月 31日成立。 

为了持续服务广大投资者，并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，管理

人已按照《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<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

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>操作指引》及《关于准予银河安心收益 2 号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回函》（机构部函【2021】1867 号）

的要求，进行“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本

集合计划”）的产品及合同变更工作。 

就上述产品及合同变更工作，管理人已自 2021 年 7 月 9 日起，

于公司网站陆续发布《关于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

为银河安丰九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其法律文件

变更的公告》及其补充公告（以下简称“原公告及其补充公告”）与

《关于银河安心收益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为银河安丰九个月滚

动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其法律文件变更的公告的补充公

告（四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公告（四）”）。 

为满足投资者对产品的流动性诉求，充分保障投资者的赎回权利，

管理人将根据补充公告（四）的内容对本集合计划的产品份额安排强



制退出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

本集合计划产品份额的强制退出日为 2021年 9月 27日，管理人

将对以下产品份额做强制退出处理： 

1、在补充公告（四）征询意见期间表示不同意本次变更或回复

意见不明确，但未在 2021年 9月 24日（含）前退出的投资者持有份

额； 

2、原公告及其补充公告征询意见期间回复了不同意或意见不明

确，但未退出的，且在补充公告（四）征询意见期间未回复或逾期回

复的投资者持有份额； 

3、风险识别、评估、承受能力为保守型、相对保守型的投资者

的，且未在 2021年 9月 24 日（含）前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相关份额。 

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：http://yhjh.chi

nastock.com.cn 

欢迎登录管理人网站查阅“银河安心收益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

产品概况、管理合同及说明书等，并可向推广机构或服务热线咨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1年9月24日 

 


